关于进一步加强远洋渔船船位监测
协调服务工作的实施细则
为落实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农办渔[2012]4号）要求，为保障远洋渔船航行作业安全，严格执行远洋渔业扶持政策，履行相关国际义务。我会依据《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以及远洋渔船船位监测实际监测情况制定以下远洋渔船船位监测实施协调工作细则。

一、关于安装INMARSAT-C设备的渔船，填报监测设备信息步骤：

1、登录远洋渔业信息网（www.cndwf.com），点击进入左侧远洋渔船船位监测信息采集系统进行注册；

2、注册后由我会相关人员对已注册企业信息进行审核；

3、审核通过后企业可点击增加渔船，并将渔船信息及监测设备信息内容按要求填报至该网页。
4、相关技术部门对企业所填监测设备信息进行DNID下载的检测。

5、填报完成后，企业可随时登陆该网页查看检测结果。对于检测不成功的设备，企业可及时联系我会进行信息核对修正。
二、安装ARGOS设备的渔船请将相关《ARGOS授权书》通过传真方式发送至法国CSL公司（传真：+33 5 61394797），并抄报农业部渔业局及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备案。
三、新申报远洋渔业项目的渔船，请渔船所属企业根据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将监测设备信息按照本《通知》第一、二条的方式报我会审核。待审核通过后，我会将向相关企业下发《远洋渔船船位监测设备安装证明》。请相关企业将此《证明》随申报材料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报。

四、根据《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办法》规定中对无法正常自动报告船位及短时间靠港的渔船，需要填报《远洋渔船船位信息记录表》及《暂停/停止远洋渔船监测备案表》的企业。请企业按照规定时间将相关表格发送至VMS1216@gmail.com邮箱，以便我会及时记录整理。
五、为方便企业及时了解所属渔船情况，解决目前船位监测信息通讯方面的不便捷。我会将向有需求的省市主管部门及企业提供监测系统软件平台，使其可以查看本企业所属渔船调取船位情况（监测软件将只开放查看功能，暂不开放自行调取功能）。
远洋渔船船位监测软件的安装步骤：

1、企业向我会提出安装监测软件申请；

2、我会派专人给申请企业安装并进行软件操作讲解，软件账号由我会统一分配；

3、在使用监测软件中遇到技术问题，可及时向我会反馈，我会将积极协助解决。

六、我会将根据《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办法》第六章第二十七条，“远洋渔船船位监测设备的购买、安装、维护及按农业部规定频率日常报告船位的费用由企业承担……。”的要求。由我会每年1月份统一向相关远洋渔业企业收取远洋渔船船位监测调取费及维护费。该项费用包括Ｃ站设备及ARGOS的调取费用以及设备软件平台的维护费。相关收费标准为：

1、安装C站设备渔船：3500元/艘/年；
2、安装ARGOS设备渔船：350欧元/艘/年；（6个船位/天）
3、安装北斗卫星通讯设备渔船：500元/艘/年（主要包括1、每年对渔船主动调位及发信息；2、为客户端进行技术支持与系统维护。3、为客户端链路畅通进行维护与支持。4、为客户端进行日常运行维护管理服务）。

以上费用标准由相关设备厂商提供。

七、为加大远洋渔船船位监测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监测管理水平及质量，我会将按照《暂行管理办法》要求，将远洋渔船船位监测培训工作与各远洋渔业项目会议相结合，开展远洋渔船船位监测培训工作。在召开会议的同时宣传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渔船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有关的规章制度，对各远洋渔业企业进行船位监测相关知识的培训以及对设备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解决。
远洋分会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朱远  田岳
联系电话：010-65850632  010-65855091  
传  真：010-65850551

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系统专用邮箱：vms1216@gmail.com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